
废旧物资处置合同
销售方（甲方）：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购买方（乙方）：                                      
根据《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现就              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 废旧材料名称、数量、金额、交（提）货时间
	废旧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税率
	含税单价
（元/吨）
	含税总金额（元）
	交（提）货时间

	
	吨
	
	13%（增值税专用发票）
	
	
	合同签订后30天拉运完毕

	
	
	
	
	
	
	



第二条 交（提）货地点、方式、计重方式、提货期限
1.交（提）货地点： xx项目现场
2.交（提）货方式： xx项目现场交货 。
3.计重方式： 过磅称重。  
4.提货期限：。
5.其它:无 。
第三条装车、吊装、运输等费用负担和运输方式
1. 装车、吊装、运输等费用负担：乙方承担 。
2.运输方式：汽运。
第四条 废旧材料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废旧材料所有权自交付之时转移，毁损、灭失、安全、环保、质量风险自甲方完成交货后转移至乙方，甲方也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结算方式、期限
1.结算方式：在接到竞价确认书后，购买方需直接向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指定账户一次性将货款    元（打包销售的按中标价；计重销售的按预估数量*中标价的110%）付清，计重销售的提完货后结清货款。
2.结算期限：乙方应在     之前，将货款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合同履行完毕后，废旧材料所属单位出具购买商现场提货及合同履约情况评定报告，销售方按财务相关规定办理剩余押金退款手续。
第六条 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1.乙方具备购买本合同标的物合法资格，且已经依法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和国家要求的特许经营许可证等各种资质证件。乙方签订和履行本合同不会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2.乙方及乙方的雇佣/委托人员在拆解、装卸、运输、存储、处理、销售、利用报废资产等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各项安全、环保、质量、报废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及甲方的规章制度，乙方及乙方的雇佣/委托人员因违反上述规定而造成的任何损害，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不得牵连甲方（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3.乙方已完全了解本合同项下的报废资产，不具备原使用性能，乙方购买后必须合法、合理、谨慎进行处置，不得用于原生产用途。若乙方购买为报废资产，使用前应进行全面评估，确保使用报废资产不发生安全、环保、质量事故。
4.乙方已对报废资产存放现场全面查看，乙方确认本合同项下报废资产符合其购买要求，同意购买。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履行完毕后均不得对本合同项下报废资产的安全、环保、质量状况提出任何异议。甲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履行完毕后均不对本合同项下报废资产承担任何安全、环保、质量责任。
5.合同各方保证其根据其成立地的法律依法定程序设立，有效存在且相关手续完备，已取得开展合同项下业务所需的所有政府审批、许可或资质；合同各方知晓并将严格遵守与执行本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则、标准规范，依法依规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导致合同方承担任何行政、刑事责任或处罚的行为。
6.合同一方的经营行为或其经营的产品违反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另一方有权向提出纠正建议，违法（违规）方不得拒绝或拖延。如违法（违规）方拒绝另一方有关合法经营的合理建议，或拖延不予答复，违法经营状况继续存在，则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7.合同一方因经营不良引发的仲裁、诉讼，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后果，与另一方无关。由此造成另一方商誉受损或造成其他经济损失的，涉案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8. 涉及使用农民工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甲方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款项，因乙方原因未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造成处罚或对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消除不良影响，承担法律后果。
9. 其他： 无 。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交货，每逾期1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0.1%的违约金，逾期 3 日以上，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1% 的违约金。乙方逾期提货，每逾期1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0.2%的违约金，逾期 5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取乙方场地占用管理费，乙方除执行招标文件中缔约过失处罚外还要按合同总价款 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及乙方的雇佣/委托人员违反乙方的承诺与保证，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1%的违约金；造成甲方经济损失和（或）名誉损害的，乙方应同时赔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和（或）用适当方式为甲方恢复名誉，消除不利影响。
3乙方不接受中标价格、不按时缴纳货款、不按时签订合同，按招标文件     规定进行处罚。
4.如果合同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合规义务，守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并要求违约方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对该违约予以补救。如果该违约无法补救，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予以补救，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守约方承担责任或遭受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给予经济赔偿。
第八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如发生争议或纠纷，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按以下第 1 项处理：
1.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提交共同的上级部门裁决。
第九条 廉政条款
双方应签订廉洁从业责任书，并履行廉洁从业义务。
第十条 其他约定事项
1.若本合同项下标的物为车辆、船舶、压力容器等需办理国家强制注销和过户手续的，双方关于注销和过户手续等事务的办理协议如下： 由乙方提货前自行办理过户或销户手续。
2.本合同一式  3  份，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的附件及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保密：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属于双方经营活动内容, 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当事人书面允许不得对外泄露。
4.工农关系费及由工农关系产生的误工费用由乙方承担。 
5.其它：  无 
	销售方(甲方)
单位名称（章）：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21号
电话：010-84876489
开户银行： 建行北京樱花支行
帐号：11001045400059593333
邮政编码：100101
[bookmark: _GoBack]签约人：尉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购买方(乙方)
单位名称（章）：      

住所：    
电话：    
开户银行：     
帐号：       
邮政编码：    
签约人：

订地点： 北京市




